臺中市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bookmark: _Hlk156402423]一、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有效管理並發揮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場地使用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場地，係指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開放使用之空間。
三、申請使用場地以辦理政令宣導、文化、社教、藝術或其他觀光活動為優先，一切活動應遵守國家法令，符合社會善良風俗，且活動內容不得妨礙公共秩序。
四、申請人應於使用日十五個工作天前填具申請書(附件一)及切結書(附件二)向本所提出，並應於核准通知後三個工作天內，繳納場地利用費及保證金；逾期未繳納者，視同放棄申請。
場地利用費、水電費及保證金收費標準如附件三。
五、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列名為主辦或合辦之活動（不含受託申請者）免繳納場地利用費、保證金及水電費。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列名為協辦單位之活動，得減半收取場地利用費，仍應繳納水電費及保證金。
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向本所提出申請時，應檢附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核准列名為主辦、合辦或協辦單位之公文影本。
六、場地退費基準如下：
(一)申請人因故申請取消使用，應於使用日三個工作天前向本所提出，經核准者，場地利用費及保證金無息退還；逾期申請或未申請取消使用者，保證金不予退還。
(二)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者，申請人應於原因消滅後十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向本所申請延期使用或取消使用，其場地利用費及保證金無息退還；申請人不得請求賠償或補償。
(三)本所因業務需要或特殊情形，得於使用日五個工作天前，協調申請人變更使用日期；申請人放棄使用者，場地利用費及保證金無息退還，申請人不得請求賠償或補償。
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核准使用，已核准使用者，撤銷或廢止其核准，保證金不予退還：
(一)違背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二)各種政黨政治活動、宗教活動。
(三)活動內容對於他人健康及建築物與設備安全有危害之虞。
(四)活動內容與申請項目不符，或將場地轉讓、轉租他人使用。
(五)一年內曾違反本要點使用規定，且經撤銷或廢止使用。
(六)活動影響附近安寧，經勸導仍未改善。
(七)經本所認定為不宜繼續使用之情事，經勸導仍未改善。
八、申請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場地及各項設施、設備，並遵守下列事項：
(一)使用期間之公共秩序、安全維護及意外事件，應自行負責並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活動有關之保險。
[bookmark: _Hlk15776095212](二)使用場地設備，應徵得本所同意並會同處理，如須加裝照明、電器設備或移動設備者，亦同。
(三)不得張貼海報、標語、旗幟或布幔，如有張貼需求，應徵得本所同意。
(四)不得於建築物、地面、牆面及其他設施、設備上噴漆、書刻、打釘或為其他毀損行為。
(五)不得使用明火及其他可能引發火災之行為，如有炊煮需求，應徵得本所同意並會同處理。
(六)使用期間應控制音量，不得影響附近安寧。
(七)使用期間應維護環境整潔，必要時應設置流動廁所。
(八)戶外草皮區不得從主體建築外接電源。
(九)活動結束後應回復原狀，並向本所檢具相關資料經確認後無息退還保證金；未回復原狀者，本所得代為履行，所需費用自保證金扣抵，不足部分得向申請人求償。


附件一：臺中市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表
臺中市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表
	申請人
	
	活動名稱
	

	聯絡人
	
	申請使用範圍
(如附圖)
	□一樓概念展覽區
□一樓餐飲區
□一樓多媒體放映室(座位:240個)
□二樓前廣場
□二樓展示區
□三樓展示區及多媒體放映室
□屋頂層露臺
□戶外草皮區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期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聯絡人地址
	
	活動性質
	□展覽 □會議 □研習 □記者會
□其他：＿＿＿＿＿
□有□無本項活動有無收費或售票

	
	
	預計參加人數
	

	活動簡介：


	備註：
1. 填寫前請詳閱臺中市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2. 場地應申請核准後始可使用。

	申請人： (用印)
負責人： (用印)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圖：臺中市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申請使用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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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前廣場
展示區



二樓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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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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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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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草皮區


附件二
臺中市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場地使用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單位名稱)向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於民國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借用臺中市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 　　　　(場地名稱)，同意確實遵守「臺中市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場地使用管理要點」規定並於借用結束時回復場地原狀。
　　　活動結束後應回復原狀，且不得影響下一場次之使用，並向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檢具相關資料經確認後無息退還保證金；未回復原狀者，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得代為履行，所需費用自保證金扣抵，不足部分得向申請人求償。

申請人： (用印)
法定負責人： (用印)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年○○月○○日


附件三：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場地利用費及保證金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場次
	場地
	場地利用費
	保證金
	備註

	一樓概念展覽區
	三千
	三千
	一、各場地每日使用時段分為二場次；上午場次為九時至十二時，下午場次為十三時至十七時。
二、各場地開放借用情形依本所公告為主。

	一樓餐飲區
	三千
	三千
	

	一樓多媒體放映室
	三千
	三千
	

	二樓展示區
	三千
	三千
	

	二樓前廣場
	三千
	三千
	

	三樓展示區及多媒體放映室
	三千
	三千
	

	屋頂層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
	

	戶外草皮區
	三千
	三千
	


備註：
一、水電費：申請人與場地管理人員點交使用空間後，由雙方抄錄使用前之水、電表度數，使用完後再依實際使用度數核算費用；每度單價依台灣電力公司及台灣自來水公司公告計價標準為準。
二、場地利用費依借用場地及場次累計計算，例如同一場次借用數個場地，則場地利用費累計計算，連續數場次借用同一場地，亦同。
三、保證金係指為擔保申請人履行各場地應遵守之相關規（約）定及各項設施維護義務，預先向申請人收取之金額；連續數天借用同一場地或同場次借用數個場地，保證金計算後超過新台幣一萬元者，均以新臺幣一萬元計收。
四、活動結束後應回復原狀，並向本所檢具相關資料經確認後無息退還保證金；未回復原狀者，本所得代為履行，所需費用自保證金扣抵，不足部分得向申請人求償。
五、使用場地設備，應徵得本所同意並會同處理，如須加裝照明、電器設備或移動設備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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